
「住宅更新、市民安心」
民宅重建。宜居臺北

1 1 0 年 7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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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1 發展現況 挑戰臺北
2

危險老舊建築物、海砂屋等

窳陋環境，面對氣候變遷
與震災之威脅脆弱度高，

缺乏災害調節能力。

臺北市內屋齡30年以上
合法建築物戶數仍高達約

9.7萬棟，約占全市棟
數84.51%，如發生高強

度地震災害，將對民眾生命、

財產及安全影響甚鉅。

(本市合法建築物數量由建管處統計至109.10.31止)



都更危老 臺北更好2 3
危老效能提升

2大面向精進方案_局處資源整合

3大目標_加速都更、危老推動

12項具體作為_改善居住安全

危老

重建

都市

更新

A .政府職能彰顯 B .推動效能提升 C .強化溝通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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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老法令鬆綁

 海砂屋強制鑑定及
拆除

 危老申請程序簡化

 市有土地參與危老
重建

 危老工作站設置

 危老推動師培訓

 公辦都市更新

 公劃都更再啟動

 健全都更法制體系

 都更168專案

 海砂屋快軌0.968

 重點都更地區設站
輔導



合法建物簡化文件、程序

合法建物程序簡化(現行)

合法建物文件簡化(現行)

●原應先領得

※「使用執照」或「合法建築物證明」

●簡化後

※併危老重建計畫一併審查

※涉及建物持續存在證明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原應檢附13項以上文件

●簡化後檢附5~6項文件

 縮短時程

審查項目標準化
●審查項目表

章

節 
審查項目 

申請人檢視 
備註 

有 無 免 

第
六
章 

 

申
請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及
額
度 

建築師簽證之申請重建容積獎勵項目表     

容積獎勵試算表     

重建範圍基地平均公告現值及保證金計算表     

容積獎勵協議書

(視個案需要檢

附)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    §5 

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    §5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    §6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智慧建築標章    §7 

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8 

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無障礙環境    §9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土地轉移登記

切結書及同意書(視個案需要檢附)  

   §10 

其他相關文件（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事項）     

 

報告書標準化
●重建計畫範本

重建計畫標準化

 減少錯誤、網路公開

108年4月施行

安居臺北 創新作為2 4
危老效能提升

同意書格式簡化
●原填列文件內容複雜

●簡化後加速審查時效

加速辦法修正
●原涉及擴大範圍及獎勵值應重新申請

●簡化後辦理變更計畫即可



安居臺北 創新作為2 5
危老效能提升

危老重建

推動師計

畫

危老輔

導團

危老宅
重建

1.輔駐於危老重建工作站。
2.開發新個案。
3.免費民眾法令說明。
4.提供聯絡方式，以便民眾溝通。

5.目前培訓機構22個、授證推動
師16,012位、工作站139處。

1.駐點協助民眾解決危老疑問。
2.舉辦法令宣導說明會。
3.建置網頁，以便查詢。
4.編印危老文宣品，供民眾索取。

●危老輔導策略，以點、線、面方式進行輔導作業；危老輔導團是全

面性的宣導，線性的小型說明，而後個案協助(單點)則由危老推動

師協助整合重建意願及相關文書作業。



雙軌危老輔導-推動師制度

精進
推動師
服務效能

危老
工作站
就近諮詢

危老輔
導團社
區蹲點

危老推動師／工作站輔導案件
報備統計表

報備屬性 耐震評估 重建計畫 合計

報備件數 2,012 412 2,424

已完成 1,034 145 1,179

進行中 978 270 1,248

辦理社區說
明會及大型
法令宣導說
明會

培訓危老
重建推動
師共計
16,012名

於12行政
區設置危
老工作站
139處

3-1
強化溝通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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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齡30年以上

危老建築物

輔導整合住戶

意見

申請耐震能力

評估

申請危老重建

計畫

民國92年以前

建造公寓大廈

輔導成立公寓

大廈管理組織

輔導外牆剝落局部修繕

輔導集合住宅外牆整新

輔導老舊公寓增設電梯

輔導耐震評估階段補強



危老重建推動成效

●核准重建計畫498件，核發建築執照206件，成效高居全國之冠。

3-1 7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桃園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危老申請件數 723 425 397 97 154 104

危老核准件數 498 313 261 70 139 85

危老建築執照申請件數 385 254 186 56 57 49

危老建築執照核准件數 206 179 170 56 5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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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危老重建計畫統計表

製表日期:110.07.08



海砂屋強制鑑定及拆除3-2

公告列管

逾3年

拆除重建

38案

(2,125戶)

三大公會

現勘

初步

判定

鑑定已達

傾頹

朽壞

立即

拆除

委員會確認

限期

停用

、

拆除

安置

強制

拆除

主動現勘鑑定強制拆除流程
 於108年9月6日至9月25日邀集本市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結

構技師公會進行38案之初步現勘。

 於10月14日召開｢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報告文件審查及
爭議處理委員會｣審查初勘結論，確認強制拆除1案，強制鑑定2案。

強制拆除認定標準
•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全棟樓層平均值達1.0kg/m3以上
• 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任一方向性能目標崩塌地表加速度低於80cm/sec2。
• 一樓及地下室柱（豎向構材）產生垂直向劈裂縫嚴重者（縫寬3mm以上，數量達其總根數30％以上）。
• 一樓及地下室柱（豎向構材）產生垂直向劈裂縫明顯者（縫寬2mm以上，數量達其總根數50％以上）。
• 各樓層樑（橫向構材）產生水平向裂縫寬度3mm以上，數量達其總根數50％以上。
• 全棟建築物立面外觀任一方向傾斜率達1/40以上者。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辦理)

拆遷安置協助
• 中繼住宅協助安置
• 社會住宅優先安置
• 租金補貼與包租代管媒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協助)

政府職能彰顯
8



海砂屋強制鑑定及拆除-北投大度路強制拆除案3-2
政府職能彰顯

9

• 公告列管: 99年07月30日
• 現勘時間: 108年09月10日
• 鑑定審查: 108年11月18日

(三大公會現勘判定>>符合優先強制拆除原則>>強制拆除)

• 限期停用: 108年12月31日前
• 限期自拆: 109年01月31日前
• 強制拆除: 109年7月7日竣工，現已點交與所有權人。

拆除前 施工中 點交與所有權人



海砂屋強制鑑定及拆除-強制鑑定案3-2
政府職能彰顯

10

• 公告列管:102年01月22日

• 現勘時間:108年09月17日

• 鑑定審查:110年01月11日

松山路685、687、689、691、693、
695、697號等全棟建築

天母東路91巷1、3、5、7、9、11號等全
棟建築

• 公告列管:104年11月25日

• 現勘時間:108年09月09日

• 鑑定審查:110年01月11日

2案均未達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優先強制拆除標準



海砂屋追蹤輔導3-2
政府職能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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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屋輔導團自109年1月起，除
配合建管處公告列冊及迅行劃定
35處更新地區外，迄今已協助輔
導計49件。



海砂屋追蹤輔導(49案)3-2
政府職能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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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屋輔導-都更海砂獎勵3-2
政府職能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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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獎勵 都更+海砂獎勵

• 獎勵上限為原建築容積+0.3
倍基準容積(都更)+0.3倍原
建築容積(海砂屋)

• 獎勵上限為法定容積之
1.5倍或原建築容積+0.3
倍基準容積

都市更新獎勵(屬海砂屋)

原建築
容積

30%
基準容積

基準
容積

50%
基準容積

原建築
容積

30%
基準容積

30%
原建築容積

基準
容積

50%
基準容積

30%
原建築容積

原建築
容積

30%
原建築容積

原建築
容積

30%
基準容積

都更
獎勵
上限

海砂屋
獎勵

都更
獎勵
上限

都更
獎勵
上限

一般更新案 海砂屋以都更方式重建獎勵上限 110.5.28修正公布都更條例
認定屬海砂屋且原容高於基準容積

得依下列規定擇優辦理
• 獎勵上限為原建築容積之1.3

倍，不得再申請其他建築容積
獎勵項目(直接給予)

• 獎勵上限為原建築容積+0.3
倍基準容積(都更) (逐項檢討)



海砂屋輔導-專案核准，恢復容積獎勵30%3-2
政府職能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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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7年11月16日「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修正
公布第7條

海砂屋公告時間 第1至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以後

容積獎勵 30% 25% 20% 15% 10%

放寬獎勵 30% 111年12月24日前申請重建，維持30%

 經都發局專案核准者，得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

 於公告日起5年內申請重建者，得放寬容積30%。

 逾5年未申請重建者，容積放寬比率每年折減5%，但折減後以不低於10%為

原則。

 經公告列管已逾5年，尚未申請拆除重建且已被逐年酌減容積獎勵的海砂屋，

適用修正實施法令重新規劃設計者，通案報府核准，允於111年12月24日前

申請重建者，仍享有30%容積獎勵。



15都更。安居在臺北

●危老、都更加速推動，建照占比逐年攀升，109年達51.60%。

●危老重建計畫核准率自109年70% 提升至110年80% 。

●以110年底達成都更危老宅新建執照占比達52%為目標。

4

危老條例

土管§95-3
畸零地使用自
治條例

危老條例時程
獎勵遞減

(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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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更新 宜居臺北

簡 報 結 束 敬請指教


